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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6年

第一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金澳国际大厦12层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名，会议由董

事长潘青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2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请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

董事将在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述职报告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8,069,668.28 元，营业利润-374,484,316.54

元，净利润-376,550,923.06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70,356,537.10

元。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25

年度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0,356,537.10元，2025年末合并未分

配利润为-174,035,054.43元。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10,207,277.94元，

2025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1,226,464.26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因公司 2025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值，为支持公司发展，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维护股东的

长远利益，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订的《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已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已经建立健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

门的要求，并得到有效执行，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

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

审 计 机 构 出 具 了 《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报 告 》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6 年 4月 25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5 年年度报告》于 2026 年 4月 25 日登载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2025 年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2025年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董事会对在任独立董事崔松鹤、宋东升、董秀成的 2025年度独立性情况进



行了审议和评估，认为独立董事尽职尽责，不存在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况。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6 年 4月 25 日登载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5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的

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经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对 2025年末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

后，2025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 22,694.30万元。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年度计提

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审计委员

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

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

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鉴于全资子公司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惠博普能源”）向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了 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具体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等，同意为惠博普能源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同意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担保业务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具体内容请见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凯特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鉴于全资子公司凯特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凯特数智”）向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了 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具体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

资金贷款等，同意公司为凯特数智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同意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担保业务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具体内容请见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凯特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议案内容详见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6年 5月 1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号金澳国际大厦 12

层会议室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

议案内容请见于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4日


